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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含外包人员）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奖惩管理。
第三条 基本原则
1.公平公正、奖罚分明原则
2.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原则
3.教育与惩处相结合原则
4.分级管理、逐级考核原则
 第二章 奖励规定
第四条 奖励种类
1. 通报表扬
2. 奖金奖励
3. 评优评先优先
4. 岗位晋升加分
第五条 奖励情形
1. 及时发现并报告重大安全隐患，避免事故发生者
2. 在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者
3. 提出安全生产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并取得良好效果者
4. 在安全技能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者
5. 连续3年无责任事故的部门/班组
第六条 奖励标准
1. 避免重大事故：奖励500-2000元
2. 避免一般事故：奖励200-500元
3. 突出贡献：奖励1000-5000元
4. 年度安全标兵：奖励3000元
 第三章 处罚规定
第七条 处罚种类**
1. 通报批评
2. 经济处罚
3. 调离岗位
4. 解除劳动合同
**第八条 处罚情形**
1. 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者
2. 未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者
3. 发现隐患未及时整改或报告者
4. 擅自拆除或损坏安全设施者
5. 瞒报、谎报、迟报事故者

**第九条 处罚标准**
1. 一般违规：罚款50-200元
2. 严重违规：罚款200-1000元
3. 造成事故：按损失金额10%-30%处罚
4. 重大责任事故：解除劳动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 第四章 奖惩程序
**第十条 奖励程序**
1. 部门申报
2. 安全管理部门审核
3. 公司领导审批
4. 公示3个工作日
5. 兑现奖励
**第十一条 处罚程序**
1. 调查取证
2. 告知当事人
3. 听取申辩
4. 作出处罚决定
5. 执行处罚
## 第五章 申诉与监督
**第十二条 申诉渠道**
当事人对奖惩决定有异议的，可在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工会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诉。
**第十三条 监督机制**
1. 奖惩情况每月公示
2. 接受全体员工监督
3. 纪检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